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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愛
滋
病
全
球
肆
虐
與
蔓
延
之
際
，
臺
灣
地
區
截
至
八
十
一
年
底
愛
滋
病
毒
感
染
人

數
已
突
破
四
0
0
人
，
感
染
率
與
他
國
比
較
雖
低
，
但
國
內
專
家
學
者
預
估
米
來
受
感
染

人
數
，
將
有
迅
速
成
長
趨
勢
，
且
感
染
途
徑
多
樣
化
與
危
險
牽
體
之
復
雜
化
，
將
使
防
治

工
作
倍
感
困
難
(
衛
生
暑
肪
疫
處
，
七
十
九
)

愛
滋
病
立
即
性
、
全
面
性
及
接
續
性
的
多
種
危
機
，
對
個
人
、
家
庭
與
社
區
帶
來
的

傷
害
與
損
失
，
實
難
以
估
計
。
患
病
當
事
人
及
其
家
屬
背
後
遭
受
的
身
心
痛
苦
與
壓
力
，

更
非
統
計
數
字
可
表
達
於
萬
一
。
愛
混
病
人
生
理
、
心
理
暨
社
會
等
多
元
性
的
問
題
，
除

靠
自
身
的
資
源
支
持
系
統
，
欲
使
愛
滋
病
人
權
益
獲
得
保
障
，
並
享
有
尊
餓
與
品
質
的
生

活
，
就
有
必
要
結
合
政
府
、
民
間
志
願
性
組
織
及
專
業
閻
體
等
各
方
討
量
的
共
同
努
力
。

圍
內
愛
檔
案
例
雖
仍
有
限
，
引
發
出
來
的
問
題
之
嚴
重
性
與
被
雜
性
雖
較
他
國
為
低

，
但
基
於
未
來
的
變
化
趨
勢
，
如
何
未
雨
攔
繆
早
日
過
止
傳
染
與
減
低
，
疾
病
帶
來
的
傷
事

，
就
成
為
當
前
重
要
的
工
作
目
標
，
也
是
各
醫
簇
專
業
國
體
介
入
的
重
點
。

社
會
工
作
是
國
內
新
興
的
一
項
專
業
工
作
，
也
是
現
代
醫
療
國
隊
中
的
成
員
，
其
專

業
目
標
致
力
於
「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解
決
個
人
、
家
庭
與
環
境
五
動
所
產
生
的
問
題
，
以
恢

纜
增
進
服
務
對
象
之
社
會
功
能
(
的
。
旦
旦
古
口
已
古
巴
與
社
會
角
色
(
的
。
旦
旦
片
。
-
0
)

」
。
面
對
愛
滋
病
的
街
擊
與
挑
戰
，
社
會
工
作
未
來
在
愛
滋
病
的
臨
床
服
務
與
防
拍
工
作

，
將
撈
演
何
種
角
色
?
當
是
社
工
界
省
思
與
努
力
的
方
向
，
更
因
愛
極
捕
的
街
盤
"
面
涉
及

甚
廣
，
醫
護
、
公
衛
、
社
工
等
專
業
的
聯
合
方
式
，
更
應
是
一
種
有
效
的
出
擊
。

本
文
欲
以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介
入
愛
滋
個
案
有
限
的
輔
導
經
驗
與
媒
體
深
入
報
導
資
料

2

針
對
愛
滋
荊
人
及
其
家
腐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與
處
理
進
一
步
分
析
說
明
，
同
時
整
理
凶
外

社
會
工
作
介
入
愛
滋
病
患
照
護
與
防
治
的
文
獻
資
料
，
一
方
面
作
為
社
工
界
參
考
，
另
一

方
面
讓
醫
療
圈
隊
工
作
伙
伴
認
識
社
工
角
色
與
功
能
，
以
促
進
彼
此
未
來
更
給
切
有
欽
的

合
作
關
係
。

愛
滋
病
的
社
會
心
理
相
關
特
性

由
愛
滋
病
主
要
感
染
源
、
特
定
感
染
人
口
奎
、
臨
床
病
症
與
病
程
，
及
對
社
會
生
活

典
人
倫
規
範
全
面
性
的
街
擊
。
愛
滋
病
無
疑
是
一
種
被
雜
的
傳
染
病
或
神
秘
性
的
機
會
病

，
也
是
一
種
性
病
和
慢
性
﹒
柄
，
更
是
一
稜
社
會
捕
(
行
政
院
衛
生
暑
防
疫
處
，
七
十
九
;

曾
俊
山
/
黃
瑜
滿
，
七
十
七
;
涂
醒
哲
，
八
十
一
)
。

公
衛
學
者
在
比
較
與
過
去
人
類
遭
遇
的
革
大
此
致
命
性
傳
染
疾
病
的
社
會
反
怯
模
式

指
出•• 

愛
滋
雖
是
新
發
現
的
疾
繭
，
但
人
獄
的
反
眩
，
仍
是
依
循
歷
史
的
芳
式
，
也
就
是

初
期
大
眾
一
副
難
以
置
信
，
事
不
關
己
，
界
有
聽
得
的
冷
漠
與
敵
視
態
度
，
符
疾
徜
已
隨

行
，
又
爆
發
過
皮
聽
慌
與
緊
張
，
雖
急
欲
謀
求
對
策
，
然
不
幸
已
酸
成
(
涂
醒
哲
，
八
十

一
)
。
從
歷
史
教
訓
反
應
出
無
知
與
冷
漠
是
付
出
慘
痛
代
價
的
最
大
禍
首
。
而
此
的
社
會

心
理
相
關
層
面
的
分
析
理
解
，
或
將
有
位
於
尋
找
適
當
干
預
策
略
，
以
減
很
不
必
獎
的
損

失
與
傷
害
。

愛
滋
病
與
其
它
重
症
和
慢
性
捕
相
比
較
，
不
列
特
性
是
較
突
出
且
值
得
注
意
地

•. 

一
、
社
會
排
斥
性•• 

愛
滋
病
人
口
翠
特
殊
的
社
會
背
景
(
同
性
戀
、
樂
癮
者
)
，
社
會

常
投
以
異
樣
眼
光
與
刻
板
印
記
，
使
受
感
染
愛
滋
病
毒
之
當
事
人
及
其
家
人
，
在
恩
捕
事

實
曝
光
後
，
易
遭
受
社
會
缺
斥
與
孤
立
。
社
會
心
理
學
F
S
口
叩
門

(
5
8
)分
析
一
般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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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信
「
公
正
世
界
」

C
口
且
還

Z
E
)

觀
念
，
對
受
害
者
常
歸
國
於
其
道
德
特
質
，
也

就
是
說
自
己
導
致
不
幸
下
場
，
應
自
食
其
果
，
他
人
無
需
給
予
任
何
幫
助
(
m
g
z
等

人
，
黃
安
邦
譯
，
七
十
九
)

二
、
社
會
恐
懼
性•• 

愛
滋
病
在
無
樂
可
治
，
且
感
染
發
病
後
致
命
機
會
大
，
在
害
怕

受
感
染
的
心
理
與
感
染
人
口
不
斷
增
加
擴
散
，
易
引
起
社
會
過
度
恐
懼
不
安
，
帶
來
難
以

估
算
的
社
會
成
本
。

一
-
一
、
社
會
倫
理
性

•. 

愛
滋
病
衍
生
之
社
會
與
倫
理
議
題
，
極
為
復
雜
難
解
、
如
親
歸

關
係
、
醫
捕
關
係
、
愛
滋
孤
兒
問
題
，
當
事
人
基
本
人
權
與
社
會
大
眾
或
第
三
者
權
益
間

的
爭
議
等
等
。
國
外
文
獻
探
討
愛
滋
病
對
社
會
倫
理
影
醬
比
醫
學
問
題
之
文
章
篇
數
，
每

年
以
三
倍
速
度
增
加
，
其
爭
議
性
與
復
雜
性
可
見
一
斑
(
涂
醒
哲
，
入
十
一
)

閩
、
經
濟
折
損
性
•. 

受
感
染
發
病
致
命
者
多
屬
背
年
與
壯
年
時
期
男
性
，
對
社
會
勞

動
力
是
一
種
損
失
，
加
上
街
止
愛
滋
病
毒
蔓
延
投
入
的
研
究
經
費
，
與
愛
滋
病
毒
撿
驗
、

住
臨
費
用
及
藥
費
等
對
病
患
及
整
個
國
家
、
社
會
與
家
庭
，
均
產
生
無
限
大
的
經
濟
壓
力

(
會
俊
山
/
黃
瑜
滿
，
七
十
七
)

五
、
農
病
角
色
隱
匿
性•• 

患
病
專
質
或
身
分
的
曝
光
，
在
現
存
的
社
會
情
境
易
帶
給

當
事
人
及
其
家
屬
生
活
強
烈
震
盪
與
社
會
疏
離
，
使
其
生
活
自
主
性
與
秩
序
，
頓
然
間
完

全
喪
失
。
此
壓
力
易
使
疾
病
角
色
的
隱
匿
性
加
強
化
，
這
有
兩
層
意
義
•• 

一
為
病
人
隱
私

權
保
障
較
其
它
病
人
來
得
迫
切
;
另
一
為
在
社
會
的
羞
辱
性
標
記
下
，
更
易
阻
絕
其
使
用

社
區
資
源
或
醫
療
服
務
的
正
當
性
。

六
、
多
童
失
落
性•. 

很
少
疾
病
比
愛
滋
病
使
人
「
損
，
矢
」
那
麼
多
?
那
麼
快
?
且
全

無
能
悶
餘
地
的
「
殘
酷
」
。
短
暫
時
間
它
使
人
失
去
健
康
、
心
智
、
工
作
能
力
、
社
會
角

色
、
金
錢
，
更
可
怕
的
是
喪
失
親
人
的
支
持
與
身
為
人
的
自
尊
與
自
主
性
，
最
後
完
全
喪

失
對
拭
疾
病
併
發
的
社
會
心
理
壓
力
，
坐
以
待
斃
(
公
民
使
山
/
黃
瑜
滿
，
七
十
七
〉
。

白
。
H
H
m口
也
有
相
同
的
看
法
，
他
認
為
愛
滋
病
人
最
後
處
揖
與
身
心
狀
態
，
陷
入
在
人
際

疏
離
、
心
智
耗
盡
、
歧
視
待
遇
及
孤
立
無
援
的
多
重
危
機
與
失
落
之
情
境
中
(
的
。
v
m
P

H
G
O
O
u
z
o
-
E
H
)

。

ω
巴
布
旦
ω

口
指
出
當
人
們
感
到
對
環
境
失
去
控
制
力
，
開
始
對
任

何
事
均
缺
乏
動
機
，
成
就
感
遠
滅
，
比
學
習
無
助

C
S
叫
口
個
已
伊
已
注
冊
凹
的
口
而
凹
的
)
現
象

會
導
致
憂
鬱
症
甚
至
死
亡
(
印
冊
"
門
的
等
人
，
黃
安
邦
譯
，
七
十
九
)
。

七
、
專
黨
中
立
失
控
性•• 

愛
滋
病
人
之
需
求
，
具
有
跨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社
會
、
法
律

及
經
濟
等
層
面
之
多
元
化
特
性
;
除
前
因
其
疾
病
角
色
特
性
，
易
喪
失
其
使
用
現
有
醫
療

社
會
服
務
的
正
當
性
外
，
同
時
各
醫
療
服
務
專
業
人
員
，
在
擔
心
受
感
染
心
理
負
擔
下
，

加
上
病
人
背
景
、
身
分
特
殊
性
難
獲
認
同
，
皆
會
影
響
其
照
顧
意
願
與
專
業
表
現
，
甚
或

個
人
價
值
涉
入
太
深
，
中
立
性
失
控
，
易
違
反
「
不
傷
害
原
則
」
'
對
當
事
人
造
成
傷
害

，
進
而
破
壞
專
業
關
係
，
導
致
當
事
人
流
失
(
禱
純
媚
，
八
十
了
，
陳
武
京
，
八
十
一

)
。

愛
滋
病
、
帶
原
者
及
家
屬
之
社
會
心
理
困
境

自
以
下
不
幸
事
件
、
愛
滋
荊
當
事
人
心
路
歷
程
、
臨
床
工
作
者
之
見
證
、
媒
體
反
應

及
愛
滋
義
工
與
家
屬
心
聲
等
方
面
，
或
可
反
映
交
集
出
愛
滋
病
患
、
帶
原
者
及
其
家
屬
所

遭
遇
的
社
會
心
理
困
境
，
認
識
未
來
社
會
心
理
干
預
的
意
義
與
重
要
性•• 

一
、
愛
滋
病
不
幸
事
件•• 

L

一
九
八
七
年
五
月
臺
北
市
某
位
同
性
戀
者
之
捐
血
導
致
一
名
受
你
者
引
發
愛
滋
捕

毒
感
染
。

么
一
九
入
入
年
十
二
月
發
現
因
異
性
戀
行
為
感
染
愛
滋
病
毒
之
懷
孕
婦
女
，
且
其
所

生
之
新
生
見
亦
證
質
愛
滋
病
毒
感
染
，
為
躲
避
國
人
閒
言
閒
語
已
移
居
海
外
。

a

一
九
八
九
年
畫
中
某
血
友
指
愛
滋
病
毒
帶
原
者
之
妾
，
經
證
實
亦
受
感
染
。

A
h
一
九
九
三
年
十
一
月
衛
生
署
發
布
一
名
選
先
生
傳
染
愛
滋
病
的
「
愛
滋
奶
奶
」

y

也
是
國
內
第
四
對
愛
滋
夫
妻
。
顯
示
愛
滋
病
已
侵
入
家
庭
，
磁
成
不
少
家
搓
悲
劇
(
民
生
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)

二
、
愛
滋
當
事
人
心
路
歷
程•• 

L

某
血
友
病
患
不
幸
感
染
愛
滋
病
毒
，
眼
見
親
友
紛
紛
避
開
，
死
亡
前
忍
不
住
悲
泣

訴
說
:
「
請
公
平
對
待
我
們
!
」
(
中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)

。
“
韓
森
(
假
名
、
間
性
戀
者
、
愛
滋
帶
風
者
、
二
十
四
歲
)•• 

十
八
歲
在
畫
大
驗
血

證
實
感
染
愛
滋
病
毒
，
此
訊
息
如
晴
天
靂
辭
，
心
里
想
著
多
彩
多
姿
青
春
年
萃
，
均
已
接

受
死
亡
遨
約
，
情
何
以
堪
!
加
上
社
會
異
樣
眼
光
，
媒
體
提
伐
，
祇
得
封
閉
自
己
，
不
敢

告
知
家
人
得
病
的
消
息
。
(
民
生
報
，
入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)

期-十六茅于'J 季展發區才土-148一



a

葵
×
×
(
同
性
戀
者
、
愛
滋
病
、
二
十
八
歲
)
•• 

「
我
寧
願
罹
患
癌
症
，
也
不
願

是
患
愛
滋
病
，
至
少
癌
症
患
者
還
有
親
人
照
料
。
」
此
話
是
病
人
在
定
期
追
蹤
的
會
談
中

向
筆
者
訴
說
的
。

一
二
、
臨
床
工
作
者
之
見
誼
•• 

L

莊
哲
彥
(
行
政
院
衛
生
暑
愛
滋
病
，
防
治
小
組
召
集
人
)•• 

「
國
內
愛
滋
病
人
和
帶

原
者
常
遭
環
境
排
斥
，
以
本
人
照
顧
過
三
九
二
名
病
人
中
，
即
有
七
人
自
殺
死
亡
，
兩
人

自
殺
未
遂
。
」
(
民
生
報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入
日
)

么
涂
醒
哲
〈
著
一
大
公
衛
所
副
教
授
)•• 

「
約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的
帶
隊
者
不
敢I明
戚
家
人

知
道
質
惰
，
因
為
現
在
大
家
對
愛
滋
病
，
仍
是
責
罰
多
於
關
懷
。
」
(
中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)

q

山
一
堂
北
榮
，
總
社
工
叫
你
接
觸
的
凹
位
的
案
，
其
中
三
個
均
有
自
殺
念
頭
，
肉
醬
某
患
者

病
情
雖
已
穩
定
可
出
院
，
但
在
受
不
了
親
友
疏
遠
的
路
苦
干
，
在
柄
房
間
殺
身
亡
。
(
李

閱
敏
，
一
九
九
二
;
陳
武
京
，
一
九
九
二
)

4

吳
惠
英
(
北
市
性
，
洞
防
治
所
護
理
組
主
任
)
•• 

「
帶
版
者
技
悉
血
液
檢
查
學
陽
性

反
應
，
像
被
判
死
刑
般
，
坐
立
不
安
，
接
若
艷
乎
人
人
放
聲
大
哭
，
在
輔
導
過
一
二O
位

帶
原
者
中
，
確
有
少
數
帶
原
者
萌
生
自
殺
念
頭
，
其
原
因
不
外
受
多
童
心
理
壓
力
所
致
，

以
致
萬
念
俱
灰
，
不
過
外
界
所
施
典
的
壓
力
，
才
是
真
正
影
響
帶
原
有
求
臀
與
否
的
關
鍵

，
在
異
樣
眼
光
下
擔
心
曝
光
，
反
而
逼
使
他
們
隱
藏
在
社
會
陰
暗
處
。
」
(
中
闢
時
報
，

入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;
民
生
報
，
入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)

四
、
愛
混
罷
工
與
家
屬
的
心
聲•• 

L

祈
家
威
(
同
性
戀
者
、
愛
滋
義
工
〉•. 

「
國
內
愛
滋
病
帶
服
者
鎮
日
活
在
恐
懼
裹

，
除
了
害
怕
病
毒
不
知
何
時
伸
出
魔
掌
外
;
另
一
方
面
則
是
與
其
活
若
被
歧
視
，
那
真
不

如
死
了
好
，
因
此
想

一自
殺
者
比
比
皆
是
。
」
(
中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)

么
韓
森
家
屬
的
心
聲
•. 

「
韓
森
得
病
，
對
我
們
全
家
人
都
是
抹
不
去
的
傷
害
，
父
親

泠
靜
地
想
著
怎
麼
辦
?
母
親
在
一
知
半
解
的
情
緒
下
哭
了
起
來
，
我
認
為
不
可
能
，
大
弟

認
為
是
梭
驗
錯
誤
，
大
妹
則
是
驚
訝
得
不
知
所
措...••• 

父
母
夜
晚
陪
哭
泣
，
不
敢
讓
韓
森

看
見
，
他
們
所
做
的
一
切
，
只
希
望
造
物
主
多
一
點
憐
憫
|
|
讓
他
活
下
去
吧
!
」
(
中

國
時
報
，
入
十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)

q

山
光
泰
(
同
性
態
者
、
作
，
家
、
愛
滋
義
工
)
•• 

「
我
親
眼
看
到
愛
滋
兩
毒
在
崩
友
身

上
肆
虐
的
可
怕
，
他
，
消
瘦
、
厭
食
、
虛
弱
，
像
一
共
活
動
站
髏
P

得
病
後
，
朋
友
最
需

要
的
是
親
人
和
友
情
，
在
瀕
臨
死
亡
的
掙
扎
，
他
笑
，
我
也
笑
，
他
痛
苦
，
我
同
感
憂
傷

••••.. 

」
(
中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)

五
、
要
滋
病
蝶
體
反
應
•. 

L

「
一
旦
烙
上
愛
滋
荊
莓
，
註
定
難
逃
悲
慘
命
運
，
圓
的

一
般
民
眾
級
法
接
受
愛
滋
禍
患
，
患
者
朋
友
急
遞
減
少
，
親
人
逐
漸
疏
離
，
孤
獨
的
等
待

死
神
。
」
(
山
』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)

么
「
三
分
之
二
的
帶
原
者
流
失
，
廠
商
界
呼
傾
患
者
應
早
日
間
院
接
受
治
療
。
」
(
中
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)

1

「
帶
岫
圳
老
心
理
陸
力
大
過
肉
機
折
磨
，
大
眾
不
應
再
予
歧
視
指
責
。
(
中
國
時
報

，
八
十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〉

4

「
社
會
毆
力
是
影
響
愛
滋
病
毒
帶
原
者
求
醫
關
鍵
，
『
吳
媽
媽
』
呼
籲
民
眾
莫
歧

視
他
們
，
使
高
危
險
筆
剪
於
出
面
按
受
血
液
飾
檢
。
」
(
民
生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六

日
)

綜
合
以
上
所
列
舉
說
現
常
事
人
及
家
屬
、
專
家
、
媒
體
與
義
工
等
各
方
所
反
映
交
集

出
來
的
社
會
心
理
之
共
同
問
題
，
與
前
一
章
一
間
分
析
之
疾
繭
特
性
相
呼
應
。
歸
結
國
內
愛
滋

病
人
、
帶
原
游
及
其
家
屬
所
遭
遇
的
社
會
心
理
困
境
與
嚴
重
問
題
，
或
可
說
是
在
「
社
會

歧
視
」
、
「
人
際
疏
離
」
、
「
資
站
不
足
」
及
「
孤
立
無
助
」
的
情
境
下
，
-
m導
致
「
感

染
如
此
川
辜
」
、
「
自
殺
行
為
」
及
專
家
臨
床
服
務
所
發
現
向
比
例
的
「
病
人
流
失
」
等
嚴
重

問
題
。
此
結
果
顯
示
在
面
對
愛
滋
病
人
、
帶
叫
你
者
及
其
關
係
人
所
遭
遇
的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
，
現
行
的
服
務
或
干
預
方
式
的
很
方
間
眩
，
更
難
以
樂
觀
的
預
估
未
來
面
對
日
益
增
加
的

帶
原
者
與
病
例
之
遠
景
，
同
時
也
顯
示
愛
滋
倒
案
社
會
心
理
干
預
的
重
要
性
。
也
可
說
只

給
予
診
查
與
告
知
，
不
給
予
扯
會
心
理
的
一
間
與
輔
導
，
是
一
件
非
常
殘
酷
和
不
負
責
任
的

行
為
。

愛
滋
病
人
、
帶
原
者
及
家
屬
之
社
會
支
持
現
況

如
前
文
所
描
述
分
析
、
認
識
了
國
內
愛
滋
病
患
、
帶
…
版
者
及
家
屬
當
前
所
遭
遇
的
社

會
心
理
困
境
與
問
題
後
，
那
座
他
們
之
社
會
支
持
現
況
為
何
?
又
什
麼
是
社
會
支
持
?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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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應
強
化
那
些
支
持
種
類
或
來
源
?

一
、
什
廈
是
社
會
支
持
S
S
E
-
ω
Z
W
M
M
O
Z
)
?

R
M
m
Z
ω
口
(
呂
立
)
稅
社
會
玄
持
(
ω
o
旦
旦
ω
G
M
V
M
M
Q
2
)
為
團
體
中
個
人
從
正
式

或
非
正
式
之
關
係
中
獲
取
在
情
緒
、
認
知
及
物
質
等
三
方
面
的
支
持
。
而
這
些
是
其
克
服

挫
折
與
壓
力
情
境
之
過
程
中
所
需
之
支
持
來
源

•. 

第
一
、
情
緒
艾
持
(
開
S
O
泣
。
口
已

的
信
。
。
。
2
)
•. 

→
種
促
成
有
舒
適
安
全
輯
之
行
為
表
現
，
而
可
使
個
人
得
到
尊
重
、
關
愛

及
他
人
所
提
供
之
照
應
與
安
全
感
;
第
二
、
認
知
支
持
(
的
。
m
口
叩
門
言
。
的
口
。
℃
R
C
.. 

指
個
人
在
了
解
其
生
活
壯
界
與
調
通
過
程
中
所
可
獲
取
之
訊
息
、
知
識
與
忠
告
;
第
三
、

實
實
支
持
(
莒
皂
白
旦
旦
的
巨
℃
3
2
)•. 

是
指
用
以
解
決
個
人
質
際
上
遭
遇
的
困
難
，
所

需
的
實
質
財
物
與
服
務
的
供
應
(
n
m
Z
ω
口
呂
立
;
高
姐
程
，
八
十
)

二
、
愛
滋
個
靠
社
會
支
持
現
況

依
此
「
社
會
支
持
」
概
念
來
看
們
。

}
Z口
對
愛
滋
病
個
案
及
其
家
屬
身
處
的
多
重

危
機
與
失
落
之
情
境
。
那
麼
如
園
一
所
晏
現
的
支
持
來
源
與
種
類
，
或
可
協
助
我
們
對
愛

滋
個
案
之
社
會
支
持
現
況
有
一
全
盤
性
的
掌
握
，
並
評
估
其
干
預
的
重
點
為
何
。
由
政
府

萬
醫
療
機
榜
或
民
間
正
式
、
非
正
式
閻
健
目
前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種
類
茲
分
別
整
理
如
下
•• 

L

政
府
衛
生
單
位
•• 

兔
費
醫
核
、
免
費
K
F
N吋
藥
物
供
應
、
」
俊
俏
及
有
關
資
前
提
供

。

Z

醫
療
機
構•. 

依
政
府
衛
生
單
位
指
定
揖
供
醫
療
照
龍
、
病
毒
檢
驗
及
諮
詢
服
務
。

丘
民
間
團
體
•• 

此
包
括
正
式
專
業
組
織
或
社
會
輔
導
擴
構
，
和
非
正
式
的
愛滋
義
工

團
體
等
所
提
供
之
社
區
教
育
與
宣
導
、
論
商
與
輔
導
、
同
病
五
助
團
體
及
訊
息
提
供
。

以
上
三
點
支
持
種
額
加
上
當
事
人
本
身
及
家
屬
應
對
能
力
(
g
u
z
m
)與
可
用
資

蟬
，
邊
構
成
了
愛
滋
個
案
及
家
屬
的
社
會
支
持
網
絡
。
至
於
三
者
互
動
關
係
為
何
?
三
者

在
重
建
愛
滋
個
案
之
社
會
角
色
與
功
能
過
程
產
生
的
作
用
為
何
?
文
待
強
化
的
部
分
是
什

麼
?
皆
是
未
來
值
得
探
訪
的
主
題
，
在
此
暫
不
申
論
。
但
與
美
國
愛
滋
病
防
治
工
作
相
比

較
，
民
間
非
正
式
、
志
願
性
組
織
所
提
供
多
接
性
的
服
務
與
影
響
力
，
國
內
顯
然
政
府
衛

生
單
位
是
居
主
導
地
位
，
醫
療
機
構
則
採
被
動
配
合
方
式
，
民
間
正
式
、
非
正
式
組
織
與

關
髓
，
尚
屬
椅
發
階
段
(
的
口
的
街
口
h
r
n
v
m
g
廿
門
。
"
皂
白
，
民
生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十
一

月
十
五
日
)
。
如
剛
成
立
之
「
中
華
民
國
愛
滋
病
防
治
協
會
」
及
受
衛
生
署
委
託
陸
續
參

與
盤
磁
病
防
治
行
列
之
「
張
老
師
」
、
「
生
命
線
」
，
其
成
效
如
何
則
有
待
觀
祭
。

'-LE­-RFt

. 生衛府政

1.兔費醫搬(M.)

2.兔費AZT 樂物(M.)

|民間機構 (或團體)

← 1 諮商輔導(E C.)

I 2 社區宣導與教育(E C.)

I I 3 同病互助團體(M.E C.) I 
I I 4 訊息提供( C.) 

3.愛滋病疫情公布( C.) 

4.電話諮詢與訊息提供( C.) 

l 當事人、家屬應對能力 | 

1.當事人偏差行為、性格

1海機

1.醫療照護(M.)

療醫

、疾病調適與間應能力

2.家腐照護意願、能力及

可運用資源(M.E C.)

2 

4.社會心理輔導(E)

3.諮詢服務( C.) 

愛滋病人、帶原者及家屬之社會支持來源回 1

2. u c."表認知支持。 3.“ E"表情緒支持

期一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表3室質支持。

一 15。一

** 1. "M," 



最
後
以
口
。
門
m
H
H
H
C
m
(
E
U
1
0
)

四
種
「
R

」
分
析
模
式
，
配
合
國
一
一
則
，
作
為
評
估
愛

滋
個
集
在
疾
病
診
治
不
同
階
段
社
會
支
持
與
社
會
功
能
狀
況
，
頗
簡
易
的
評
估
工
具
，
依

此
評
估
結
果
可
迅
速
選
定
處
置
的
重
點

•• 

第
一
、
社
會
角
色
的
評
估
(
〉
凹
的
凹
的m
E
m

旦

旦
品
。
由
。
旦
旦

g
z
m
)
;
第
二
、
情
緒
反
應
(
吋
V
O
ω
B
O
丘
。
口"
-
z
m
n
泣
。
口
)

;
第
三
、
人
際
關
係
(
卅
日H
O
Z
Z
門
l
H
U
O叫的
。
口
已
2

古
巴
。
口
的
古
巴
;
第
凹
、
可
用
資

輝
(
吋
V
O
M
M門
m
n
z
n旦
因
凹
的
O
C
E
2
)
(悶
。
四
"
口
。
〉
﹒
間ω
口

m
w
H
g
e
。

醫
療
機
構
愛
滋
個
案
社
會
心
理
處
置
原
則
與
重
熙

針
對
前
所
分
析
之
疾
病
社
會
心
理
相
關
特
性
、
社
會
心
理
因
控
與
問
題
及
社
會
支
持

之
現
況
，
本
丈
最
後
擺
以
醫
療
犧
構
收
治
愛
滋
個
笑
，
分
別
討
論
愛
滋
病
人
、
帶
版
有
及

家
屬
社
會
心
現
處
置
原
則
與
重
點
•• 

一
、
愛
滋
個
黨
社
會
心
理
處
置
原
則

國
際
死
亡
工
作
小
組
(
戶

4月
P
)
為
國
際
性
組
織
，
致
力
於
與
死
亡
、
臨
終
過
程
以

及
喪
親
相
關
領
域
之
研
究
，
一
該
組
織
依
其
宗
旨
與
理
想
，
提
出
愛
滋
病
人
、
帶
原
者
及
其

家
屬
照
護
之
原
則
，
或
可
提
供
我
們
進
行
處
理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時
參
考
(
國
際
死
亡
工
作

小
組
，
一
九
九

二
;
宋
素
鳳
譯
，
一
九
九
二
)

L

愛
滋
病
人
、
帶
原
者
部
分

•• 

原
則
一
、
家
庭
、
社
區
與
社
會
應
共
同
面
對
解
決
因
感
染
Z
H

〈
所
帶
來
的
心
理
灼

印
與
禁
忌
。

原
則
二
、
一
個
逍
切
且
尊
重
個
人
的
醫
療
計
查
與
一
看
護
，
需
考
量
荊
人
的
價
值
、
喜

好
典
人
生
觀
。

原
則
三
、
在
照
鐘
過
程
須
按
績
不
斷
地
評
估
與
家
人
、
關
係
人
之
互
動
關
係
，
以
尋

求
最
佳
的
處
置
芳
式
。

原
則
四
、
應
重
視
病
人
想
了
解
其
病
情
的
期
待
，
提
供
相
關
資
訊
，
鼓
勵
參
與
治
療

過
程
及
維
持
其
自
主
性
。

原
則
五
、
病
人
應
得
到
他
人
之
支
持
且
有
機
會
解
決
其
個
人
與
家
庭
問
題
。

原
則
六
、
服
務
供
應
者
應
隨
時
評
估
病
人
需
求
的
改
變
，
以
提
供
適
時
適
當
的
服
務

原
則
七
、
鼓
勵
家
屬
、
朋
友
的
參
與
，
使
病
人
獲
得
所
需
的
支
持
與
安
全
感
，
同
時

顧
及
病
人
的
情
緒
、
精
神
與
身
體
需
求
。

原
則
八
、
使
用
新
發
現
或
實
驗
性
樂
物
與
治
療
方
式
，
應
在
考
量
公
毅
、
仁
慈
及
尊

重
個
人
的
倫
理
想
範
下
實
施
，
以
減
緩
其
病
痛
，
提
昇
其
生
活
品
質
。

原
則
九
、
尊
重
病
人
中
止
或
拒
絕
任
何
醫
療
處
置
的
決
定
。

原
則
十
、
儘
量
減
低
不
過
症
狀
至
最
低
程
度
。

原
則
十
一
、
必
要
時
應
提
供
全
天
候
之
服
務
。

1

愛
滋
個
案
家
屬
部
分

原
則
一
、
協
助
病
人
家
屬
、
關
係
人
和
朋
友
彼
此
間
的
相
互
溝
通
與
支
持
，
放
故
意

潛
在
的
街
哭
。

原
則
二
、
病
人
、
家
屬
及
醫
療
闢
隊
闊
的
溝
通
，
對
一
項
合
宜
的
決
定
是
必
要
的
。

原
則
三
、
為
了
進
行
居
家
照
龍
，
家
庭
成
員
接
受
學
習
控
制
感
染
的
教
育
是
必
衡
的

原
則
四
、
給
予
家
庭
成
員
時
間
與
機
會
討
論
臨
終
過
程
將
面
臨
的
問
題
。

原
則
五
、
誰
家
人
有
單
獨
陪
伴
瀕
死
一
憫
人
的
時
間
。

原
則
六
、
在
治
接
過
程
需
要
安
排
足
夠
的
時
間
，
讓
病
人
與
家
人
或
朋
友
相
處
。

原
則
七
、
一
項
完
糙
的
醫
療
計
畫
須
包
括
情
緒
、
宗
教
、
精
神
與
哲
學
等
層
悶
。

原
則
八
、
接
供
家
庭
成
員
適
時
之
照
顧
與
支
持
。

二
、
愛
滋
個
農
社
會
心
理
處
置
蠶
點

F片
U

愛
滋
個
案
社
會
心
理
處
置
目
的
，
應
是
在
被
定
感
染
或
患
病
事
質
後
，
如
何
掌
提
仕

個
案
特
性
與
情
緒
反
應
，
配
合
可
利
用
的
支
持
網
絡
，
減
低
疾
病
對
個
人
家
庭
身
心
傷
苔

，
學
習
「
安
全
」
性
行
為
，
避
免
感
染
無
辜
，
並
儘
速
恢
復
疾
病
震
盪
後
之
生
活
秩
序
與

自
主
性
。

L

愛
滋
病
毒
受
檢
者
、
帶
原
教
部
分

月三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
愛
滋
病
毒
受
撿
游
，
大
部
分
是
歷
經
一
段
掙
扎
後
，
才
出
面
接
受
檢
查
，
故
梭
查
前

後
的
諮
詢
服
務
，
也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工
作
。
茲
依
擁
吳
樹
平
所
介
紹
各
階
段
會
談
目
標
如

下
(
吳
樹
平
，
入
十
一
)
•• 

川
血
哨
抗
體
被
盜
蘭

(
H
M
門
仿
I
Z

胡
同
的
。
但
口
的
抽
出
口
問
)

•• 



@
協
山
叫
父
岐
者
關
解
放
祥
一
之
芯
嶺
，
減
輕
其
站
慌
典
北
路
;
@
縱
凡
此
受
紋
者
的
於
尚

危
險
軍
或
低
危
險
捏
一
;
@
協
助
受
檢
有
作
好
仿
交
結
泉
之
心
理
裕
的
;
@
提
供
減
低
4
7
1
…
柄

毒
感
染
之
資
料
;
@
協
助
決
定
赴
否
嬰
做
胞
的
抗
體
檢
查
。

叫
血
清
抗
做
檢
在
後
(
可
O
叩
門l
Z

叩
門
口
。
口
的
仙
一
戶
口
也
!
l
抗
體
陰
性

•. 

@
協
助
安
放
者
暸
解
抗
總
陰
性
的
立
說
-
9
@
提
供
叫
做
低
受
指
毒
感
染
立
，
資料
。

叫
，
肌
清
抗
體
披
在
後
(
句
。
叩
門
l
Z

己
的
。
口
口
的
印
口
口
也
l
|
-
抗
間
防
杭

•. 

@
協
助
帶
阪
消
防
解
抗
川
仙
惕
性
的
-
羊
抽
;
@
協
助
帶
叫
你
老
迫
阻
不
確
定
的
政
後
;
@

提
供
減
低
，
-
父
兩
海
感
染
之
資
料
;
@
安
排
參
加
州
仿
川
有
支
持
性
即
恆
。
愛
滋
淵
帶
關
部
的

諮
詢
工
作
成
女
將
性
關
棉
任
務
站
重
起
山
以
有
的
信
心
，
並
且
提
供
技
質
的
解
決
方
案
興
建

議
，
甚
一
余
人
際
應
對
技
巧
與
籽
解
脫
力
的
方
法
等
等
(
鄉
博
仁
，
八
十
一
)
。

么
發
滋
病
人
及
家
部
部
分

茲
融
〈
H

克
拉
與
愛
滋
兩
人
及
家
M肘
，
在
紋
的
珍
消
川
、
剋
很
令
階
間
的
的
稍
一
以
腔
或
過
怯

性
任
務
(
〉
全
宮
丘
吉
∞
吋
m
w
m阿
)
，
分
別
介
紹
在
不
同
時
期
的
社
街
心
理
處
理
誰
叫
(

出
缸
片
仿
門H
Y
E
E
n
r

陳
武
宗
呵
阱
，
七
十
六
;
卓
有
夾
，
七
十
六
;
林
鈴
，
入
十
了
，

Z
古
y
o
z
﹒
H
G∞
切
)

川
危
機
期
(
或
一
珍
斷
時
期
)•. 

O
協
助
病
人
、

帶
原
老
挺
致
家
人
、

相
關
人
之
交
持

與
關
心
;
@
籽
解
臨
抑
之
情
緒
與
支
持
;
@
協
助
濃
得
足
夠
之
資
訊
;
@
引
導
利
用
有
關

的
資
源
;
@
醫
按
處
設
與
支
持
性
服
務
並
重
。

仙
過
渡
期
(
或
治
療
期
)
•• 

@
協
助
除
解
與
接
受
事
質
;
@
協
助
解
決
疾
兩
帶
來
之
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;
@
給
槃
家
人
關
係
與
功
能
;
@
維
持
病
人
自
主
性
(
包
含
選
擇
的
權
利

、
同
意
的
權
利
及
暸
解
病
情
與
否
的
決
定
權
外
，
足
鉤
的
訊
息
與
良
好
醫
僚
服
務
晶
質
則

是
保
障
，
自
主
性
之
前
提
)
;
@
必
要
時
提
供
危
機
干
預
(2
2
2

古
Z
Z
m
E
Z

口
)
。

剛
接
受
期
•• 

@
時
介
資
源
;
@
安
排
參
加
支
持
性
闢
體
成
擔
任
義
工
。

凶
臨
終
期•• 

。
臨
終
關
懷
•. 

@
街
切
援
觸
與
關
懷
;
@
蹦
死
，
加
情
緒
疏
導
。

結

益
問

在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委
託
下
，
國
內
兩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間
體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六
月

‘
十
一
月
分
別
針
對
全
省
的
社
會
福
利
興
醫
療
機
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連
純
舉
辦
六
場
愛

做
病
研
習
活
動
。

同
時
放
你
於
仝
氧
化
仆
地
之
「
張
老
師
」
、

「
生
命
M
M」
的
?
刺
呼
而
川
川
爪

位
，
亦
在
你
從
對
沿
站
下
參
與
愛
滋
咐
諦
，
d
工
作
。
此
等
滋
業
川
州
加
州
(
制
祥
泊
…
間
的
的
注

步
納
入
防
治
工
作
，
除
做
民

J艾
滋
倒
(
耐
心
交
叫
什
梢
的
外
，
面
對
日
品
增
加
的
愛
滋
耐
人
、
帶

睬
比
刊
及
其
家
叫
J
仇
人
門
心
坦
問
叫
尬
的
解
決
與
社
區
教
育
工
作
，
或
將
發
抑
也
呵
，
恆
的
作
川
。

n
o
r
m口

(
H
U
U
0
)
認
為
愛
滋
兩
誨

的
流
行
，
帶
來
的
多
而
自
危
機
，
對
叫
你
的
州
川

成
照
設
制
M
M拼
成
一
頂
山
市
的
挑
妝
。
一
間
也
按
泳
受
愛
滋
約
每
位
犯
的
做
事
人
及
社
(
如
學

家
人
或
被
你
染
消
所
面
臨
的
多
或
性
掃
求
，
生
物
|
心
現
!
社
會
仙
似
式

(
E
O
Z
E
日H
O
l

m
o
立
已
〉

M
V
H
V
門
。

m
H
O
Y
)
是
處
理
愛
滋
聞
法
宰
一
切
最
佳
的
典
施
。
藉
此
紋
式
強
化
的
川
市
人

的
紋
。
刀
址
服(
促
使
眩
對
策
略的
發
候
，
除
叮
防
站
傳
染
他
人
或
白
殺
行
為
，
班
、
川
叭

叭
叭

證
者
和
關
係
人
，
能
以
一
種
更
寬
容
、
府
一
切
問
誰
萃
的
態
眩
，
冊
封
疾
病
的
街
阱
。
-
心
組

越
m
r
一
式
忠
考
的
概
念
，
肯
定
在
間
眩
愛
滋
病
挑
戰
，
控
體
性
干
的
八
策
略
的
必
叭
，
(
抖
，
也

改
認
哎
諧
的
批
甘
心
呢
處
間
的
意
義
與
軍
要
性
。

在
愛
泊
的
人
、
的
原
者
及
家
叫
胸
有
限
的
社
會
心
理
評
估
與
輔
研
經
驗
下
F

木
文
山
坎

病
的
社
會
心
涅
特
性
與
做
事
人
及
家
屬
所
處
的
困
境
和
社
會
支
持
妝
此
況
分
析
訊
手
，
你

僅
限
於
文
獻
探
討
，
然
盼
對
愛
滋
倒
的
采
社
會
心
理
處
陸
原
則
與
軍
點
，
有
的
)
一
封
質
上
的
助

企
與
分
享
。
一
沱
於
未
來
愛
滋
例
案
社
會
丈
持
網
絡
建
插
過
程
，
政
府
部
門
、
闊
前
僚
機
峙
，

民
聞
機
構
(
或
閻
健
)
三
者
互
動
的
夜
間
民
間
(
變
化3
也
應
是
組
鏡
蓋
呵
呵地
區
愛
滋
的
前
的

工
作
成
斂
，
他
得
重
視
的
課
題
。
同
時
各
醫
療
機
構
的
…
龍
經
驗
的
累
積
與
系
統
化
，
程
滋

個
眾
社
區
資
源
楠
仲
介
網
絡
的
建
梢
，
和
各
志
接
人
民
專
業
調
迎
與
阻
隊
叫
他
作
狀
況
哼
，
也

是
未
來
建
立
愛
滋
個
眾
生
物
、
心
理
與
社
會
服
務
模
式
重
要
的
依
怯
。
另
蝶
體
如
例
咐
於
一

常
事
人
與
社
向
一
良
性
的
互
動
關
係
P

位
近
兩
-
祈
社
會
心
理
距
離
，
滅
依
當
事
人
制
侖
山
立

，
是
突
破
禁
忌
與
心
理
烙
印
，
鼓
勵
高
危
險
擎
按
受
檢
查
與
當
事
人
配
合
醫
療
處
佰
似
說

耍
的
途
徑
。
對
建
橋
完
接
社
會
支
持
網
絡
，
媒
體
出
給
新
聞
，
揭
噁
私
的
對
立
角
色
榔
變

成
巾
介
橋
樑
或
工
具
，
發
展
正
向
社
會
教
育
功
能
，
是
居
關
鍵
地
位
的
一
環
節
，
更
制
給

予
高
度
的
關
注
與
觀
祭
。
總
之
，
愛
滋
耐
帶
來
的
社
會
心
理
街
擊
，
對
整
體
社
會
而

F一
日
，

是
一
種
挑
戰
與
間
應
的
調
，
混
過
程
，
就
會
中
各
部
鬥
或
資
源
問
朧
的
經
皮
，
應
可
看
山
社

會
面
對
二
十
快
紀
黑
死
的
|
|

愛
滋
病
挑
戰
峙
的
防
倘
能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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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考
資
料

衛
生
署
防
疫
虛
、
省
政
府
衛
生
處
。
愛
滋
病
簡
介
。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九
月
。

會
俊
山
/
黃
瑜
滿
。
他
山
之
石
|
l
從
美
國
看
愛
滋
病
。
華
北•. 

時
報
文
化
公
呵
，
民
國
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。

涂
醒
哲
。
愛
滋
病
的
醫
療
權
錢
。
健
康
世
界
入

0
期
。
民
國
入
十
一
年
八
月
，
頁
九
六
|

-ooo 

ω
2

門
的
等
三
人
，
黃
安
邦
編
譯
。
社
會
心
理
學
。
聖
北•• 

五
南
圖
書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九

年
五
月
，
第
五
版
。

潘
純
媚
。
照
顧
〉

H
己
的
病
患
的
倫
理
困
境
|
|
經
驗
談
。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
民
協
會
舉
辦
「
南
區
推
動
做
區
愛
滋
病
防
治
工
作
」
研
習
會
議
摘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
年
一
一
月
二
十
日
，
頁
一
一
一
一
|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。

陳
武
宗
ο

某
醫
學
中
心
收
治
愛
滋
個
業
的
關
隊
運
作
經
驗
報
告
。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
1
辦
「

南
區
護
理
人
員
愛
滋
病
護
理
研
習
會
」
手
冊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，
頁

四
八
l

五
五
。

民
生
報
，
入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曰
:
二
十
三
版
。

中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日•. 

五
版
。

民
生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•. 

二
十
三
版
。

民
生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八
日

•. 

二
十
三
版
。

中
國
時
報
，
入
十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曰
:
六
版
σ

民
生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•. 

二
十
三
版
。

中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H
U
-
-
六
版
。

中
國
時
報
，
八
十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H
:

六
版
。

李
開
敏
，
愛
滋
病
社
會
心
理
面
面
觀
，
未
出
版
。

F宙
間
過
理
。
社
會
支
持
體
系
概
念
之
架
構
探
討
。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，
第
五
十
凹
期
，
民
國
八

十
年
六
月
，
頁
二
四
|
三
二
。

H
﹒
完
P

、
宋
素
鳳
諱
。
照
護
愛
滋
病
毒
感
染
者
相
關
之
假
設
與
原
則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本
提
人
員
協
會
去
辦
「
推
動
社
區
愛
滋
病
防
治
工
作
」
前
叫做
舍
，
民

國
八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，
賞
一
一
一
間
|三
七
。

崑
口
音
。
已

巴
巴
}
凹
的
}
肉
、
陳
武
宗
譯
。
重
病
患
者
及
其
家
屬
的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與
桶
一
峙
。

中
華
民
間
臀
務
社
會
w服
務
協
會
七
十
六
年
刊
，
民
間
七
十
六
年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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